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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词／语句，语词／语句的表达以及语词／语句的使用基础上，斯特劳森 指 出 意 义 即 语 词 和 语 句 的 功 能，而 指

称则是语词和语句使用的功能。他的指称理论开创了语义学向语用学转向的先河，在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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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斯特劳森指称理论的哲学背景

指称主 要 指“专 名 和 通 名 所 指 的 对 象，也 包

括限定摹状词和不定摹状词所指的对象，还包括

语句所指的对象”［１］。指 称 理 论 则 旨 在 研 究 语 词

与对象的 关 系 问 题。现 代 语 言 哲 学 对 于 指 称 问

题的研究始于弗雷格，而研究的初始阶段关注的

是语义问题，即语义学阶段。这一阶段的代表人

物是弗雷格与罗素。在此阶段，指称理论关注的

焦点是为 一 个 表 达 式 找 到 客 观 的 对 应。指 称 与

语境以及语言的使用者无关，而仅仅是表达式与

客观对象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。
弗雷格在《论涵义和所指》中提出：与某个指

号相对应的是特殊的涵义，对应同一指称的可能

不局限于一个指号（如暮星和晨星虽都指向同一

星辰，但涵义却不同）；专名表达涵义同时命名或

指示其 指 称［２］３７５－３９９。指 号 被 用 以 表 达 它 的 涵 义

并且命名其指称。他认为句子的涵义是思想（命

题），句子的所指是真值；有的句子有涵义而无所

指；从句的涵 义 通 常 不 是 思 想，而 只 是 句 子 的 一

部分，因为不具有所指。

弗雷格所关心的表达式主要有三种：个体词

（对象词）、谓词（概念词）和命题。个体词的指称

是对象（即通常所说的“个体”），谓词的指称是概

念，而 命 题 的 指 称 是 真 值［３］。关 于 个 体 词 的 指

称，弗雷格的 观 点 与 传 统 看 法 几 无 出 入，而 关 于

谓词和命题 的 指 称，他 的 见 解 是 独 创 性 的，甚 至

是革命 性 的。在 他 看 来，对 象 和 概 念 都 是 客 观

的，但 这 是 两 种 不 同 的 客 观 性。对 象 既 是 客 观

的，又是在时空之内的；概念也是客观的，但不在

时空之 内［４］１３。从 哲 学 史 的 传 统 看，弗 雷 格 的 这

种说法相当古怪，而他所说的“概念”与哲学史上

的先哲对 这 个 词 的 使 用 大 相 径 庭。个 体 词 与 谓

词相配合，前者填入后者导致一个命题；相应地，
对象（个体词的 指 称）与 概 念（谓 词 的 指 称）相 配

合，前 者 填 入 后 者 导 致 真 和 假。关 于 命 题 的 指

称，弗雷格规定，真命题的指称为真，而假命题的

指称为假。在不熟悉现代逻辑的哲学家看来，这

种规定是毫无道理可言的，但是弗雷格做出这种

规定确有其理由。
一个最明显的理由在于，一个表达式的指称

必须与其意义（或涵义）相区分。“启明星”与“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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庚星”指 称 同 一 个 天 体，但 是 涵 义 不 同———这 是

两个个体 词 指 称 相 同 而 涵 义 不 同 的 例 子：“有 心

脏的 动 物”与“有 肾 脏 的 动 物”指 向 相 同 的 外

延———这是两 个 谓 词 指 称 相 同 而 涵 义 不 同 的 例

子；“１＋１＝２”与“雪 是 白 的”真 值 相 同 但 是 涵 义

迥异———这是 两 个 命 题 指 称 相 同 而 涵 义 不 同 的

例子。弗 雷 格 研 究 了 大 量 实 例，除 非 同 时 引 入

“指称”和“意 义”，否 则 这 些 实 例 是 无 法 解 释 的。
从后人的角度看，弗雷格的开创性工作有一个严

重缺陷：他没有区分两类个体词：专名和摹状词。
专名和摹状词都是个体词，从日常语法的角度看

没有重要差 别，因 此，弗 雷 格 认 为 没 有 必 要 区 分

这二者，把这二者都笼统地称作“专名”。而罗素

发现，虽然专 名 和 摹 状 词 在 表 面 句 法 上 相 似，其

逻辑特征却 完 全 不 同，因 此，弗 雷 格 没 有 区 分 这

二者是重大失误［４］３１。
在批评弗雷格的基础上，罗素于１９０５年发表

了《论 指 谓》一 文，提 出 了 其 著 名 的 摹 状 词 理

论［５］６７－８４。罗素区 分 了 专 名 与 摹 状 词，他 认 为 在

通常意义 上 被 我 们 当 作 专 名 的 那 些 词 实 际 上 都

是摹状词，它们通过描述一个对象的属性从而来

指谓这个 对 象。罗 素 将 摹 状 词 进 一 步 区 分 为 限

定性摹状 词（指 谓 一 个 确 定 的 对 象）与 非 限 定 性

摹状词（所指不明确）。大多数摹状词如“金山”，
“当今的法国国王”等，虽然在句法上充当句子的

主语，但是并 不 能 构 成 真 正 的 主 谓 结 构，因 为 它

们不具有指称作用。在罗素看来，句子真正的主

词只能由 逻 辑 专 名 来 承 担 且 仅 仅 逻 辑 专 名 才 是

意义完全的 符 号、具 有 对 应 的 实 在 的 指 称 对 象。
逻辑专名只 具 有 指 称 功 能，虽 然 指 示 着 某 事 物，
但是并不对其进行描述。

罗素的摹 状 词 理 论 的 核 心 是 运 用 一 阶 逻 辑

的方法对日常语言中的语句进行重述，使其更加

精确，从而展 现 了 命 题 的 深 层 次 的 逻 辑 形 式，解

决了一系列难题。然而，罗素在一定程度上低估

了自然语言及其使用的复杂性。
与弗雷格和罗素相反，日常语言学派则致力

于研究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的关系，力求克服传统

哲学的抽象 性 和 思 辨 性，使 哲 学 具 体 化、世 俗 化

和社会化。斯 特 劳 森 作 为 日 常 语 言 学 派 的 代 表

人物之一，提 出 了 语 境 指 称 论，区 分 了 语 词 与 语

词的使用、语 句 与 语 句 的 使 用，开 辟 了 语 言 研 究

由语义学向语用学转向的先河。

二、斯特劳森的指称观

１９５６年，斯特 劳 森 在《论 指 称》一 文 中，批 驳

了罗素的限定摹状词理论。斯特劳森指出，罗素

的错误在于不仅混淆了语句和语句的使用，而且

混淆了逻 辑 蕴 涵 和 非 逻 辑 蕴 涵。斯 特 劳 森 区 分

了语词、语词的使用、语词的表达和语句、语句的

使用、语句的表达。虽然他也承认自己所做出的

区别有些粗率并且有待改进，但是他仍然以其作

为反驳罗素指称观的基石。
首先，斯特劳森对罗素关于语句自身的真值

的观点进 行 了 反 驳。斯 特 劳 森 认 为 语 句 本 身 并

无真值可言，只是使用者运用语句表述了真或假

的命题［２］４２１－４２２。
其次，斯 特 劳 森 指 出 罗 素 未 能 正 确 区 分 语

词／语句及 其 使 用。斯 特 劳 森 提 出，意 义 是 语 词

和语句的功能，而指称则是语词和语句使用的功

能。意义与 其 被 用 于 指 称 或 断 定 某 事 物 时 所 遵

循的规 则、习 惯 以 及 约 定 相 关。意 义 与 指 称、论

断不能等同［２］４２３。
以“法国国王是贤明的”这个语句为例，斯特

劳森认为这个语句可以在各种语境下被说出，如

在法国废除君主制时，在路易十四执政期间。相

同的语 句 在 不 同 的 语 境 下，对 其 使 用 却 是 不 同

的，在路易十 四 执 政 期，说 话 人 是 对 路 易 十 四 发

表了一个论断，在路易十五执政期间说话人则是

对路易十 五 进 行 了 一 个 论 断。这 两 句 话 在 不 同

的语境中显然属于不同的使用。
再次，斯特劳森认为罗素犯了将逻辑蕴涵与

非逻辑蕴 涵 混 淆 的 错 误。如：“法 国 国 王 是 贤 明

的”这一语句。罗素对于此句的解读是这个语句

等价于下列 三 个 语 句 的 合 取：有 一 个 法 国 国 王；
仅有一个法国国王；这个法国国王是贤明的。在

罗素看来，这个语句逻辑蕴涵有且仅有一个法国

国王，即这 个 语 句 为 真 的 必 要 条 件 是“有 且 仅 有

一个法国 国 王”。斯 特 劳 森 反 对 这 一 观 点，他 认

为，这个语句 本 身 无 所 谓 真 假，而 是 这 个 语 句 的

使用蕴涵 着“有 且 仅 有 一 个 法 国 国 王”。即 当 一

个人说出这 个 语 句 时，他 预 设 了“有 且 仅 有 一 个

法国国王”。
最后，斯特劳森就语词的功能对罗素的观点进

行了反驳。他认为，罗素将语词功能上的区别错误

地等同于分类上的区别，认为逻辑专名可以做主

语，摹状词则不能充当主语，只能做谓词。基于此，
斯特劳森区分了语词的指称性用法和描述性用法。
他提出，当人们谈到或者提及某事物时，是在发挥

语词的指称功能，而当人们对这一事物进行陈述、
描述时则是在发挥语词的描述功能。斯特劳森认

为，语词所具有的是指称性功能还是归属性功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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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是可以预先进行的分类决定，而是由语词被说

话者使用的具体语境所决定的。
在此基础上，斯特劳森区别了指称性语词可

能在语言中发挥的不同作用。代词（具有最低程

度的描述 意 义）和 名 词 词 组（具 有 最 高 程 度 的 描

述意义）之所以能够被正确使用归因于一些一般

性的指称和归属约定的调节作用，而专名能够被

正确使用 则 归 因 于 针 对 其 使 用 的 特 定 约 定 的 调

节作用。
斯特劳森 之 所 以 对 语 词 的 指 称 性 用 法 和 描

述性用法加以区分，其目的在于证明罗素混淆了

语词的这两种用法的本质，从而将大量的语词的

指称性用法划分到了描述性用法的范围内。

三、综述斯特劳森的指称观

（一）基于日常语言的指称观

斯特劳森和罗素的基本分歧在于，二者站在

不同的立场上对待日常语言。
罗素作为分析哲学的开创者之一，利用精深的

符号逻辑技术，开创了理想的逻辑语言的分析方

法。罗素基于经验主义的立场，反对心理主义，强
调亲知的知识，并且提出在分析命题时要对不实在

的东西予以否认［２］４０３。他相信只有语言的逻辑结

构才能够揭示事实的本来面目，日常语言从本体论

的角度来看具有误导性、缺乏严谨性。
斯特劳森是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，他作为日

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之一，相信日常语言本身是

完善的，哲学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哲学家们未

能正确地对待日常语言。面对这一混乱，构造人

工语言于事无补，而是要从钻研日常语言的用法

着手。斯特劳森指出，亚里士多德和罗素的逻辑

规则都没 能 从 逻 辑 上 精 确 地 表 现 日 常 语 言 表 达

式［２］４４５。形式逻辑根本无法表现日常语言的复杂

性与动态性，因而需要运用日常语言的逻辑对之

进行补充。
（二）语义学向语用学的发展

斯特劳 森 提 出 了 语 词 和 语 句 的 使 用 区 分。
他将语用学因素首次引入到了指称理论之中，提

出了指称 的 语 境 论。受 维 特 根 斯 坦“意 义 即 用

法”的观点的影响，斯特劳森指出语词、语句的意

义即能够 被 正 确 地 用 以 指 称 或 者 断 定 某 事 物 时

所遵循 的 规 则、习 惯 和 惯 例。相 反，在 罗 素 的 摹

状词理论中，罗 素 提 出：限 定 摹 状 词 没 有 独 立 的

意义、不指称任何对象，而只具有描述功能；逻辑

专名则不同，既具有指称又兼具独立的意义。在

《真理与意义》中，斯特劳森［２］１８３－２０３指出意义与语

言的使 用 密 切 相 关。基 于 此，他 反 对 罗 素 的 观

点，并且 区 分 了 语 词 的 指 称 性 用 法 与 描 述 性 用

法，指出罗素 混 淆 了 这 两 种 用 法 的 本 质，从 而 将

大量的语 词 的 指 称 性 用 法 划 分 到 了 描 述 性 用 法

的范围内。在斯特劳森看来，对于具备指称功能

的主词和 描 述 功 能 的 谓 词 的 划 分 取 决 于 语 言 使

用者的 意 向 和 语 言 使 用 环 境，具 有 很 强 的 主 观

色彩。
（三）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结合

弗雷格、罗 素、奎 因 以 及 斯 特 劳 森 等 分 析 哲

学家都很 重 视 单 称 词 项 理 论。他 们 对 单 称 词 项

的界定及 地 位 作 用 见 解 的 分 歧 则 是 因 为 他 们 持

有不同的本体论立场。
罗素的摹 状 词 理 论 运 用 一 阶 逻 辑 的 方 法 对

日常语言中的语句进行了重述，从而消解了语句

之中存在的限定摹状词，重现了命题的深层次的

逻辑形式。罗素从逻辑原子主义的立场出发，运

用逻辑分 析 的 方 法 对 有 意 义 的 概 念 和 命 题 加 以

澄清，从而消解形而上学陈述。
斯特劳 森 则 试 图 恢 复 形 而 上 学 的 名 誉。他

试图通过 分 析 人 们 是 如 何 使 用 日 常 语 言 从 而 发

掘出人们对世界所做出的预设，寻找思想所依赖

的基本概念，并且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系统性

的关联，进而提出了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。斯特

劳森提出了唯一指称用法。他认为，“ｔｈｅ　ｓｏ　ａｎｄ
ｓｏ”用于指称时，是唯一指称，而且名词的描述力

能实现这样的期望：“在唯一指称被表示出来时，
它们能成为胜任这样一项工作的更有效的工具，
即表明所意指的唯一指称是什么样的；我们自然

地和普遍 地 用 来 做 出 唯 一 指 称 的 词 语 所 具 有 的

描述力，能反映出我们对于事物所具有的既显著

又相对持 久 的 行 为 特 征 的 兴 趣 所 在”［２］４３８。斯 特

劳森指出，洛克没有清楚认识到名词与形容词在

主要语言功能上的差别，而罗素亦犯了同样的错

误，并且试图通过其摹状词理论消解语句之中的

限定摹状词。
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研究始于殊相，

他指出概念图式是思考殊相的基础，殊相之间则

通过共相的关联来形成概念图式。在他看来，最

基本的殊相是物和人以“Ｔｈｅ　ｃａｔ　ｈａｓ　ｔｈｅ　ｍａｎｇｅ”
（“猫生了癣”）为例。“猫”是殊相，是被指称的对

象，是 这 一 命 题 指 称 部 分 的 物 性 相 关 者（ｔｈｅ
ｍａｔｅｒｉａｌ　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）；而“生 了 癣”是 共 相，描 述 猫

的性状，是关 于 猫 的，是 此 命 题 描 述 部 分 的 伪 物

性相 关 者（ｔｈｅ　ｐｓｅｕｄ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　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）［６］。值

得注意的是，斯特劳森对殊相和共相的区分基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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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学（尤 其 是 语 用 学）方 面 的 考 虑，然 而，这 种

区分也有形 而 上 学 方 面 的 支 持。殊 相 在 时 空 之

内，在一具体时刻，一个人或一个物必须居于一个

确定的物理位置；共相则在时空之外，在同一个时

刻，不同物理位置上的人或物可以同时示例（ｂｅｉｎｇ
ａｎ　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　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）同一个共相［７］。

殊相具有同一性。在日常交谈中，人们对语言

的使用预设了其对世界的某些基本理解。会话的

参与者首先预设了特殊事物的存在，其次，双方具

有共识：某个特定语词在当下情境中指称某个特定

事物，最后，双方所谈论的特殊事物即世界中的特

殊事物。斯特劳森依据语法标准研究了主语—谓

语区分，依此确立殊相与共相的区分。
虽然斯特劳森的形而上学从传统哲学的角度

来看稍显简单，称不上严肃的哲学探寻，但同时也

彰显了日常语言学派的特色。日常语言学派力图

通过合理的语言来克服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和抽象

性，从而实现哲学社会化、具体化和世俗化。
（四）斯特劳森指称观的不足

斯特劳森 的 指 称 观 对 罗 素 的 指 称 理 论 进 行

了批判与发 展，提 出 了 语 境 理 论，对 语 用 学 的 发

展具有深远的意义。但是，其理论仍然存在着有

待商榷的地方。
斯特劳森对语词／句，语 词／句 的 表 达 以 及 语

词／句的使用 的 区 分 是 其 指 称 理 论 的 重 要 部 分，
但是其大 量 笔 墨 集 中 在 了 语 词／句 的 使 用 上，却

并没有清楚具体地明确何谓语词／句的表达。
斯特劳森强调意义是语词和语句的功能，强

调语境的作 用，对 意 义 持 一 定 程 度 的 主 观 态 度，
却忽视了语 词、语 句 的 意 义 自 身 具 有 的 客 观 性。
语境赋予 语 词 和 语 句 的 是 基 于 其 一 般 意 义 基 础

上的特殊意义，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割裂开来。

斯特劳森指出，对于“法国国王是贤明的”这

种语句的虚假使用是有意义的。但是，虚假使用

只能局限于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可能世界，因为在

现实世界中这个语句是违反排中律的。
在其描述的形而上学体系中，斯特劳森需要

找到比语法标准更为深刻的范畴标准，依据范畴

标准可以 对 以 语 法 标 准 确 立 的 主 语—谓 语 区 分

进行合理的解释。

四、结　论

斯特劳森 的 指 称 理 论 对 于 指 称 理 论 的 发 展

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，他在批驳罗素的摹状

词理论的基 础 上，引 入 了 语 境 论，开 创 了 语 义 学

向语用学转向的先河；他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

重新结合起 来，拓 宽 了 分 析 哲 学 的 研 究 领 域，他

致力于将世界、思维及语言从本体论的角度进行

密切地结合，另辟新径，从而复兴了形而上学，将

本体论研究带入了崭新的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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